
澎湖縣 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聯合甄選代理教師應考人員注意事項  

一、109 年 7 月 27日(星期一)上午第一階段筆試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攜帶具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「准考證」應試，否則不

得進場。 

（二）答案卡以 2B 鉛筆作答。 

（三）預備鐘響聲起（8：25），校內廣播，考生始得進場。請核對桌

角准考證號碼與答案卡上之號碼是否相同，但不得翻閱試題

本。 

（四）考試鐘響聲起（8：30），考生開始作答。 

（五）考試開始逾時 15 分鐘（8：45）不得進場；未達 50 分鐘（09： 

20）不得離場。 

（六）非應試用品、參考書籍請勿帶入試場；行動電話等通訊器材請   

關機置於試場外，違者扣該科 5 分；文具用品請自備，不得

在場內借用。 

（七）答案卡及試題卷禁止攜出試場。  

（八）結束鐘聲（09：40）響畢，考生留在原座位，待監試人員收完

試題及答案卡後，方可離開試場。 

（九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請應試者遵守甄選簡章之防疫措

施注意事項，於上午 8：00自行至至聖樓一樓東側 901教室(考



生休息室)量測體溫，並請自備口罩並填寫健康聲明切結書。

應試者應依相關規定參與考試，未依規定者，不得應試，請應

試者密切注意。 

二、109 年 7 月 27 日(星期一)下午第二階段試教考生注意事項 

（一）攜帶具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「准考證」應試，否則不

得進場。 

（二）未參加第一階段者不得參加第二階段測驗。 

（三）試教考生請在 13：00 前到至聖樓二樓 908教室報到。 

（四）試教考生在至聖樓一樓 901 教室抽籤，抽定試教單元並等候

帶領。 

（五）試教及準備時，除電腦之外，可攜帶教學用具入場。 

（六）試教時不提供投影設備，不能攜帶自己的備課用書或課本，僅

能使用本小組抽籤時所提供的課本。 

（七）請依規定時間參加試教，若唱名三次未到場抽籤或進行試教，

即為放棄資格。 

（八）每位考生試教時間 10 分鐘，9 分鐘時鈴聲一短聲，10 分鐘

鈴聲一長聲，立刻停止試教，換下一位。 

（九）進入第二階段測驗之考生，進行試教時，因試場內符合社交距

離及其他防疫規定，可免佩戴口罩，其餘時間仍請持續佩戴。 


